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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費委員會報吿書

覺，委員會之委員

— . 會 費 養 鼻 會 第 十 五 屆 會 於 一 九 五 六 年 三 月  

+九 日 至 二 十 二 日 在 聯 合 國 會 所 舉 行 。 下 列 委 賛 出  

席 會 譲 ：

M r .  K l a s  B O O K  

M r .  A .  H .  C L O U G H  

M r .  A r t h u r  S .  L A L L  

M r .  R o b e r t  E .  M E R R I A M  

M r .  J o s u é  S A E N Z  

M r .  G .  F .  S A K S I N  

M r .  A g h a  S H A H I

二 .  M r .  R e n é  C h a r r o n  及  M r .  J i ? f  N o s e k , 不 克  

出 席 會 纖 o 他 們 分 別 指 定 M r .  J e a n  T u r p i n 及 M r ,  

J .  P l c ^ o l k a 爲 代 表 。 委 員 會 接 受 指 定 人 選 , 但 有  

mm,卽 兩 位 代 表 須 與 彼 等 所 代 表 之 委 員 隨 時 諮 商 0

三 ， 委 員 會 委 員 之 一 ， M r .  O .  S t r a u c h ， 通 知  

委 員 會 稱 ， 他 在 里 約 熱 內 盧 有 要 事 纏 身 ， 不 克 前 來  

出 席 本 届 會 譲 。

四 . 委 員 會 重 選 M r ,  L a l l 爲 主 席 , M r .  B 5 ô k 爲  

副 主 席 。

威，任務規定

五 ， — 九 五 五 年 十 二 月 十 四 日 大 會 議 決 准 許 下  

列 國 家 加 入 聯 合 國 （決 譲 案 九 九 五 （ 十 ） ） ：

阿爾S 尼亞，奥地利，保加利亞，高棉，錫蘭， 

芬蘭，甸牙利，愛爾蘭，義大利，約但，察國， 

利比亞，尼泊爾，菊荀牙，羅馬尼亜，西班牙。

六 ， 會 費 委 員 會 根 據 任 務 規 定 1 " 應 就 新 會 員 國

應 徽 會 費 間 題 向 大 會 提 出 建 譲 " 0 故 委 員 會 在 本 届 會  

審 議 了 備 向 大 會 建 議 的 新 會 員 國 會 費 定 額 間 題 ， 及  

如 何 將 此 定 额 列 入 大 會 （ 決 議 案 九 七 0 ( 十 ） ， 第 一  

段 ) 所 通 過 一 九 五 六 、 ~ 九 五 七 及 一 九 五 八 會 計 年 度  

聯 合 國 預 ' 算 會 員 國 ( 新 會 員 國 不 在 內 ） 分 ü 比 額 表 的  

問 題 0

è. 九冗六、一九冗七及一*九五八年度之灘款比額表

七 . 委 員 會 遵 照 大 會 第 八 雇 會 所 规 定 之 程 序 ， 

會 將 會 譲 曰 斯 通 知 各 會 員 國 ， 以 使 各 國 提 出 其 希 望  

委 員 會 在 作 成 建 議 前 加 以 考 慮 之 任 何 有 開 資 料 。

八 ， 所 有 新 會 員 國 ， 除 利 比 亞 外 , 在 加 入 聯 合 國  

之 前 ，均 管 參 加 聯 合 國 之 若 干 事 業 ; 道 些 國 家 對 一 九  

五 六 、 一 九 五 七 及 一 九 五 八 年 度 上 述 事 業 之 費 用 所  

應 分 Ü 之 百 分 率 ，早 經 確 定 。計 算 這 些 百 分 率 , 係 根 據  

開 於 國 民 所 得 估 計 之 資 料 ， 其 方 式 與 計 算 當 時 會 員  

國 之 « 款 相 做 0 委 員 會 在 計 算 時 對 這 些 國 家 ， ~ 如 f i  

當 時 之 會 員 國 , 特 別 顧 及 每 人 平 均 所 得 較 底 之 國 家 ， 

並 注 意 其 任 務 规 定 內 所 提 到 之 一 切 其 他 有 關 因 素 。 因  

此 ， 委 員 會 對 這 些 國 家 所 採 取 之 原 則 ， 與 對 會 員 國 所  

採 取 之 原 别 ，完 全 相 同 。最 後 決 定 之 百 分 率 業 經 通 過 。

九 . 委 員 會 在 本 屆 會 會 稷 核 所 有 開 於 新 會 員 國

' 參 閱 大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十 届 會 ， 補 鍵 第 十 號 ，文 件 A /  

2 9 5 1 , 附 件 。

之資料。委員會獲致結論，認爲报據本報吿書上段 

所述方式制定之》Ï分率，適合大會所核准之會員國 

擁款比額。委員會极據所有關於利比亞之資料，認 

爲允宜向大會建纖，請將利比亞之最低擁;款比額定 

爲百分之0 . 0 四。

— 0 . 若干會員國睛求覆議大會一'九五五年十 

二月十五日決譲案九七0  (十)核定之各該國分擁比 

額。委員會•詳細覆議了這些國家的情形。由於這些 

國家所提資料未足證明自上次擁派以來各該國在 

"相對支付能力"方面發生任何重要的變化，委員會 

獲致結論，認爲大會所核定的一九五六、一九五七 

及一九五八年度的這些國家的擁款,毋蕭再行審譲。

— . 委員會議定了這些基本的灘款百分率之 

後，繼續研究如何將新會員國之擁款百分率併入現 

有之擁款比額表内0 委員會起在;考慮可否將這些新 

百分率加在現有比額表之上，如此則必須將超出部 

分記爲會員國的貸方數字。委員會最後獲致結論，認



爲較允當的辦法是修改現有之比額表，重定所有七 國別 百分數

十六會員國之g■分率 ,使其總和成爲百分之~ 百0 巴西 1.09
一二.委員會所審議之另一問題是實施"每人 保加利亞 0.14

會費分担數最高限額 "  '原則。此原則規定在大會一 麵甸 0.10
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決議案二三八A (三）内，其 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0.48
文 稱 通 常 時期任何會員國每一國民之會費分擁額 高棉 0.04
不得逾擁款額最高之會員國之毎一國民之會費分担 加拿大 3.15
額 "0 —九五二年，大會訓令會費委員會"於聯合國 錫蘭 0.11
未有新會員國入會以前，或現有會員國之經濟力量 智利 0.30
尙未充實，足使會費比觀表遂漸調襄以前，對於每 中國 5.14
- * 國民會費分扭數之最高限額，暫不採取其他行 评命比亜 0.37
動 *(決譲案六六五（七））0 大會第十屆會中，第五 哥斯大黎加 0.04
委員會之討論會提及繼續實施"每入會費分担數最 古巴 0.27
高眼額 " 間題。一般意見認爲，會費委員會下次覆 捷克斯洛伐克 0.84
核擁款比額表時，特別是在審議新會員國之比額時， 丹麥 0*66
應 遵 守 大 會 以 柱 之 訓 包 括 "每入會費，分担數最高 多明尼加與和國 0.05
限額 " 原則0 厄瓜多 0,05

- 三 . 爲全部實施 " 每人會費分担數最高限額 " 埃及 0.36
原則，委員會査得因此而須作之調盤，數目甚小，總 薩爾冗多 0.06
共大約爲百分之o . ~ 七 ，故此項調藥可一次予以 阿比西尼亞 0.11
實施。因此 , 委員會現向大會提出之修'訂了的比額 券蘭 0.37
表業已充分實施此項每人會費分担數最高限額 法蘭西 5.70
則 0 希腦 0.20

一因，类員會參酌以上種種考慮之後，決定向 瓜地馬拉 0.07
大會建議，除適用 "每人 " 、 " 最高額 " 或 " 最低額 " 海地 0,04
親定之國家外，將所有會員國之纖款Æ額依比例遞 洪都拉斯 0.04
減 ，使遞減總額等於新會員國之擁敦比額。 甸牙利 0.46

- 五 . 委員會於作此覆核之後，鼓建議大會通 泳島 0.04
過下列修訂之 " 各會員國對 - •九五六、一九五七及 巧虔 2.97
- 九五八會計年度聯合國預算之分擁比額表"：2 印度尼西亞 0.51

聯 合 國 一 九 五 六 、一九五七
伊躬
f - r t  r . t .  —f  -

0.27
A  <4

及一九五八年度灘款比額表
伊拉克

愛爾蘭

0 •  12 
0.19

百分數 以色列 0.16
阿富汗 0,06 義大利 2.08
l®J爾巴尼亞 0.04 約但 0.04
阿根廷 1,17 察國 0.04
澳大禾!1亜 1.65 黎巴嫩 0.05
奧地利 0.36 賴比瑞亞 0 ‘ 04
比利時 1.27 利比匪 0.04
坡利維亞 0.05 盧森堡 0.06

2 大 會 （決議案九七0  (十））所通過各會員國（新會 墨西舟 0.70

賞國不在其內）~ 九五六、 一 九五七及一九五八年度織款 尼泊爾 0.04
比額表， 見本報告書附件0 荷蘭 1.15



亞 西
 

列尼

 

門甸色虔

 

葉麵以印

之比例

—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1/3

-*九四七年九月三十日 1/3
•-九四八年四月十九日 2/3
—九四九年五月十一日 7/12
- 九五0 年九月二十八日 1/3

國別 加入日期 佔擁敦比額- A . - 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大會決議(決 

議案六十九 (一 ) ) :
" 各新會員國於其加入聯合國之第一年,須徽納 

會費 ,充作黎年度預算經費，其數額至少須等於 

下~ 年度爲各該國所定« 款百分比之百分之三 

十三又三分之一；此款併入各該國加入聯合國 

年虔之預算內。"

- 九.其他新會員國在彼等加入年度實付會費 

情形如下：

國別 百分數 將 B 包括*E們在加入聯合國前因參加聯合國預算項

絲西蘭 0.43 下若于事業而須分擁的費用。就此三年度而言，它

尼加拉瓜 0.04 們可毋須另行纖納大會決譲案九七0  (十)第H 段所

那威 0.49 规定關於此等事業之分擁費用0 故大會此項決譲案

a 基斯坦 0.55 應予修改。

a 拿馬 0.05 ― 七 . Mr. Merriam對上文第十一段、十，四段

巴拉圭 0.04 及十五段内的結論，表示異譲，並不予贊同。他認

秘魯 0.15 委員會建議將新會員國比額併入現行擁款比額表

菲律賓 0.41 内的行動，有欠允當，他指出~ 九五五年大倉■第+
渡蘭 1.56 眉會所核定之擁款比額，其適用時期爲三年，另外

菊萄牙 0.25 邀於譲事規則第一百六十一條之規定，均表明會費

羅馬尼亞 0.50 委員會此刻無權建議大會改凝六十一•國之擁敦比額

沙烏地阿拉伯 0.07 表 ，而且十六個新會員國中之多數國家，其原定比頓

西班牙 1.14 在未獲第~ 次實施前，卽獲遞滅。他繼續就，卽使

珊典 1.46 委員會具有此項« 力 ，在他看來亦不宜行使，理由

叙利亜 0.08 是正如委員會自己所承認，儘管由於委員會過去數

泰國 0.16 年所作努力獲有重要進展，擁款比額之中仍有若干

土耳其 0.63 不公平現象，而從現在起至-*九五八年i t , " 相對支

鳥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1.85 ' 付能力 " 可能繼續發生變化。因 此 Mr. Merriam評

南非聯邦 0.71 論稱，委員會這個提案的淨影響，將是使現有之不

雜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13.96 公平現象更趨尖餘化，並使消'滅現有及未班不公平

大不别類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7.81 現象之工作更趨困難。Mr. Merriam表示意見稱，委

美利壁合衆國 33.33 員會應當建譲大會採用另一辦法，卽在現行擁款比

鳥拉圭 0.16 額之外，：另行徵收十六個新會員國之擁款，百分之

委內瑞拉 0.43 六 ，三六；此數減去加拿大、紐西蘭及瑞典三國依照

葉 pg 0.04 國民每人所得原則應該享受之調壁後，記入全體會

南斯拉夫 0.36 員國之貸方帳下，在各會員國街一九五六、一九五

100.00
七及一九五八年度之擁款巧，照比例扣減。聯合國

文教組織最近接受新會員國，就是採用這個辦法0他 

說在會費養員會一九玉八年全盤檢討全體會員國之

—六 . 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及~九五八年虔纖 擁款比額以前，這是維持-••九五五年度擁款比額之

款比額表列入新會眞國之比額後，這些國家的會費 唯一實懷方法。

肆 ，新 會 員 國 入 會 年 度 之 擁 款

阿富汗
冰島
瑞典



泰國是此辦法的~ 個例外o 關於泰國，大會議決(一 

力*四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決議案一五一 (二 )第三段）： 

" 遏 羅 （泰國)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加入 

聯合國爲會貧國，該國旣未參II大會第一届會， 

又未請求聯合國償付其代表I«之川資，一九四 

六年應免遏羅 (泰國 )之键款0"
二0 . 若干新會員國以彼等入會時，第十眉會 

已近尾聲，倘仍須付摄款比額百分之三十三又三分 

之一，似久公平。這些國家中，有的提譲對~九五 

五年度的機款照日子比例計算；另有一些國家提譲 

援照泰國例子，加入年度不予灘派。

二一. 委員會對此間題承認新會B 國參加大會 

第十届會只有數天之久，但認駕其他因素也不可不

予考慮0 委員會指出新會貢國'可利用聯合國現有之 

設備0 職合國成立十年以來， 以會員國會費購置之 

資產，慣 fÈ甚互，新會員國對之未有分文買獻0 委 

員會缠致結論，認爲全部免去新會員國一九五玉年 

虔會費，似無理由，但如大會認爲明文規定之三分 

之一之最低額應赂予減少，委員會建譲仍不得少於 

全年擁款比額之九分之一o

二二.至於上文第十六段所云新會員國參加聯 

合國之若干事業者，會費委員會建譲，大會決蕭案 

(決議案八七六 (九）及九七o ( 十））所規定這些國家 

對九五五年度此等事業費用應徵之機款，應依一 

九五玉年度會費減少之比例 ,同比例遞減。

伍.委員會所審議之其他事項

非會员國之》敬

二三 .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 

五日決議案五九四（二十）规定，德意志聯邦共和 

國自一九玉六年二月二十~ 日起，准予加入歐洲經 

濟委員會。此項決議使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必須按年 

分担該委員會之費用。會費委員會建議：德意志聯 

邦共和國對一九五六、~ 九五七及~九五八年度歐 

洲經濟委員會之經費，應依百分之K .六一之比額分 

担0 此比額係大會所核定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所參 

加之聯合國其他事業之費用所須分担之比額（決譲 

案九七0 ( 十），第 0 段 )o

專 n 機闕經費分擁Æ 額表

二四 .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因日，大會（決譲

案三一~  B(四））授耀會費委員會"遇各專門機閩要 

求時就專門機關會費分機比額表一事，提出建議，或 

備供諮詢 "0

二 五 . 聯 合 國 教 育 科 學 文 化 組 織 請 求 會 費 委 員  

會 在 聯 合 國 比 額 表 內 替 蘇 丹 定 一 * 純 理 論 性 的 、 或 然  

性 的 百 分 數 。 委 員 會 根 撮 現 有 闕 於 蘇 丹 之 資 料 ， 並  

接 照 規 定 聯 合 國 委 員 國 機 款 比 額 的 相 同 原 則 ， 得 到

個 百 分 數 爲 0 . — 二  0

二 六 . 委 員 會 遵 照 上 文 第 二 十 四 段 所 云 決 譲 案  

之 規 定 ， 狗 下 列 ，粗 織 之 請 求 ， 向 骸 諸 組 織 提 供 統 計  

資 料 及 其 他 材 料 ， 包 括 制 定 聯 合 國 灘 款 比 額 表 時 如  

何 顧 及 國 民 每 人 所 得 較 低 之 國 家 之 辦 法 ， 以 及 其 他  

闕 於 委 員 會 所 用 專 門 方 法 之 說 明 0 那 些 組 織 是 糧 食  

農 業 組 織 ， 國 際 民 航 組 織 ， 聯 合 國 教 育 科 學 文 化 組  

織 ， 世 界 衞 生 組 織 ， 世 界 氣 象 組 織 。

會費寶收情形

二 七 . 根 據 任 務 規 定 , 會 費 委 員 會 應 " 考 慮 遇 會  

員 國 不 付 應 纖 會 費 時 應 採 之 行 動 ， 並 向 大 會 具 報 " ， 

並 應 ！‘就 援 用 憲 章 第 十 九 條 間 題 向 大 會 提 具 意 見 " 。 

委 員 會 授 權 主 席 以 後 就 此 間 題 另 行 提 出 ~ 個 報 告 ， 

作 爲 本 報 吿 書 之 補 遺 。

m 件

-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大會決譲案九七o ( 十 )所通過之會員國街~ 九玉六、一九五七及一九五八會

舒年度聯合國預算之分纖比額表

國別 百分數 國別 百分數

阿富汗 0.06 a 西 1.20
阿根廷 1.28 麵甸 0.11
澳大利亞 1.80 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0.53
比利時 1.38 加拿大 3.63
狭利維亞 0.05 智利 0.33



國別 百分數 國別 百分數

中國 5.62 荷蘭 1.25
哥命比 ffi 0.41 紐西蘭 0.48
哥斯大黎加 0.04 尼加拉瓜 0.04
古a 0.30 那威 0.54
雄克斯洛伐克 0.92 巴基斯坦 0.60
丹麥 0.72 巴拿馬 0.05
多明尼加共和國 0.05 巴拉圭 0.04
厄瓜多 0.05 秘魯 0.16
埃及 0.40 菲律賓 0.45
薩甫冗多 0.06 波蘭 1.70
阿比西尼亜 0.12 沙鳥地阿拉伯 0.07
法蘭西 6.23 瑞典 1.59
希腹 0.22 叙利亜 0.08
瓜地馬拉 0.07 泰國 0.18
海地 0.04 土耳其 0.69
洪都拉斯 0.04 鳥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2.02
泳島 0.04 南非聯邦 0.78
印虔 3.25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15.28
印度尼西亜 0.56 大不列颠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8.55
伊朗 0.30 美利堅合衆國 33.33
伊拉克 0.13 鳥拉圭 0.18
以色列 0.17 委內瑞拉 0.47
黎巴嫩 0.05 葉 Pg 0.04
賴比端亜 0.04 南斯拉夫 0.40
盧森堡 0.06
墨西邵 0.77 100,00



阿根廷
Editoria l Sudamericana S.A., Alslno 500, 
Buenos Aires.

澳大利®
H. A. G oddard, 255a George St., Sydney; 
90 Queen St., M elbourne.
M 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Carlton N.3, 
Victoria.

奥地利
B. W ülle rs torff, Markus Sittikusstrasse 
10, Salzburg,
G erold & Co., G raben 3 】， W len.

比利時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W . H. Smith & Son, 71.75, bou levard 
Adolphe>Max, Bruxelles.

坡利維>îEi
Librerla Seleccione，，Casiila 972, La Paz，

巴西
l iv ra r ia  A g ir, Rio de Janeiro, Sâo Paulo 
and Belo Horizonte.

高棉
Papeterie-Librairie Nouvelle, A lbe rt Por­
ta il, 14 Avenue Boulioche, Pnom-Penh.

加拿大
Ryerson Press, 299 Queen St. West, 
Toronto.
Periodica, Inc., 5112 Ave. Papineau, 
M ontreal.

錫蘭 .
la k e  House Bookshop, The Associated 
Newspapers o f Ceylon, Ltd., P. O. Box 
244, Colombo.

智利 .
lib re rfa  Ivens, Casilla 205, Santiago. 
Ed itoria l del Pacffico, Ahumada 57, 
Santiago.

哥比
Librerfa Am érir。， M edellfn.
Llbrena Nacional Ltda., B arranqu iila . 
L ibrena Buchholz G aleria , Bogota.

哥斯大黎加
Trejos Hermanos, A partado  1313, San 
José.

古巴
La Casa Belga, O'ReiMy 455, La Hobana.

捷克斯洛伐克. ,
C e skos love nsky  S p is o v a te l, N à ro d n i 
T rida 9, Praha 1.

丹麥
Einar M unksgaard, Ltd., N orregade 6, 
Kobenhavn, K.

多明尼加共和國
Librena Dominicana, Mercedes 49, C iu­
dad Trujillo.

厄瓜多
Librerfa C lentffica, G uayaquil and Quito.

挨及
L ib ra irie  "La  Renaissance d ’ Egypte," 9 
Sh. A d i/  Pasha, Cairo.

薩爾^多  .

M anuel Navas y C 【a . , 】a. Avenida sur 
37, San Salvador.

芬蘭
Akateem inen K irjakuuppa, 2 Keskuskatu, 
Helsinki.
few
Editions A. Pedone, 13, rue Soüfflot, 
Paris (V).

德國
E lw e rt & M e u re r,  H a u p ts tra s ie  101 , 
Berlin*Schoneberg.
W. E. Saarbach, Gereonstrasse 25-29,
Koln (22c).
A lexander Horn, Spiegelgasse 9, W le*- 
baden.

希腿 .
Kauffmann Bookshop, 28 Sfadion Street, 
Athens.

海地
L ibra irie  " A  la C a rave "e", Boîte postale 
111-B, Port-au-Prince.

洪都拉斯 .
Librerîa Panamericana, Tegucigalpa.

香港
The Swindon Book Co., 25 Nathan Road, 
Kowloon.

冰島
Bokaverzlun S igfusar Eymundssonar H. 
F., Austurstraeti 18, Reykjavik.

印度
O 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New 
Delhi and Calcutta.
P. V aradachary &  Co., Madras.

印度尼西亞
Pembangunan, Ltd., Gunung Sahari 84/ 
D jakarta .

伊朗 .
Ketab-Khaneh Danesh, 293 Saadi Ave­
nue, Teheran.

伊拉克
Mackenzie's Bookshop, Baghdad.

以色列
Blumstein's Bookstores Ltd., 35 A llenby 
Road, Tel-Aviv.

義大利 。
L ibrerla Commissionaria Sansoni, V ia 
G mo Capponi 26, Firenze.

0本
M aruzen Company, Ltd., 6 Torî-Nichome^ 
Nihonbashi, Tokyo.

黎巴.嫩
L ibra irie  Universelle, Beyrouth.

利比里
J. Momolu Kamara, Monrovia.

慮森僅
L ibra irie  J. Schummer, Luxembourg.

黑®哥
Ed itoria l Hermes S.A., Ignacio Mcirisccil 
4 ï ,  México, D.F.

荷蘭
N.V. M artinus N ijh o ff, Lange Voorhout 
9, VG rovenhage.

紐西蘭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New Zea­
land, C.P.O. 1011, W elling ton.

那威
Johan G rundt Tanum Forlag, Kr. Au. 
gustsgt. 7 k . Oslo.

巴基斯坦
Thomas & Thomas, Karachi.
Publishers United Ltd., Lahor».
The Pakistan Cooperative Book Society, 
Dacca and Chittagong (East Pole.》.

巴拿馬
José Menéndez, Plaza de A rango, Pan­
ama.

巴拉圭 ■
Agencia de Librerias de Sa lvador N izza, 
Co lle Pte. Fronco No. 39-43, Asuncion.

秘魯
Librerfa Internacional del Perû, S.A./ 
Lima and A requ ipa.

菲律K
Afemar^s Book Store, 749 Rizai Avenue, 
M anila .

葡萄牙
Livraria Rodrigues, !8 6  Rua Aurea, Lis*
boa.

新嘉坡
The C ity Book Store, Ltd./ W inchester 
House, Co llyer Quay.

西班牙
Librerfa Bosch, 11 Ronda Universidad, 
Barcelona.
Libreria Mundi-Prensa, Lagasca 38 , Mo* 
drid .

瑞典
C. E. Fritze's Kungl. Hovbokhandel A«B, 
Fred&gatan 2, Stockholm.

瑞士
L ibra irie  Payot, S.A., Lausanne, Genève.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ürich 1.

叙利亞
L ibra irie  Universelle/ Damas.

泰國
Pramuan M ît Ltd., 55 C hakraw at Road, 
W at Tuk, Bangkok.

土耳其
L ibra irie  Hachette, 469 is tik ia f Caddest/ 
Beyoglu, Istanbul.

南非聯邦
Van Schaik's Bookstore (Pty.), Ltd., Box 
724, Pretoria.

英國
H.M. Stationery O ffice , P. O. Box 569, 
London, S.E. 1 (and at H.M.S.O. Shops).

美國■
In ternationa l Documents Service, Colum* 
bid University Press, 2960 Broadway, 
New York 27, N. Y。

烏拉圭
Representacié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Elfa, Av. 18 de Ju lio  1333, Monte* 
video.

委內瑞拉
Librerfa del Este, Av. M iranda  No. 52, 
Edf. G alîpân, Caracas.

越南
Papeterie-Librairie Nouvelle A lb e rt Por­
ta il, Boîte postale 283, Saïgon.

南斯拉夫
D rzo vn o  P redu zece , ju g o s lo v e n s k a  
Knjiga, Terazîje 2 7 /1 1 , Beograd. 
Cankarjeva Zalozba, Ljubiianâ, Slov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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